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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案 说 法

2月 11日，锦屏司法所走进
居敬社区，巧妙地将传统节日氛
围与法律知识普及相结合，开展
了以“法治灯谜闹元宵”为主题的
普法宣传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以史为鉴，打一法律形式”

“ 举棋不定，打一三字法律用
语”……活动现场，一盏盏大红灯笼
上系着写满各种法律相关用语的知
识问答谜面，灯谜内容涵盖宪法、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既考验参与者的
法律知识储备，又增添了节日的趣
味性，吸引了众多围观群众的踊跃

参与。此外，锦屏司法所通过发放
宣传折页的方式向居民讲解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知识，受到居民欢迎。

此次活动巧妙地将法律知识融
入灯谜、游戏、表演中，兼具趣味性
与知识性。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法治意识。

锦屏司法所：欢乐普法闹元宵

“变更车道时，不得影响其他车
辆正常行驶”是一条人们耳熟能详
的车辆行驶规则。然而，区检察院
在办理一起寻衅滋事案时，发现个
别人不仅误读了这个规则，还由此
产生了歹念。

案件回顾

去年 7月的一天上午，锦屏街
道广平路银泰城东门门口路段上演
惊险一幕，一辆直行中的小轿车突
然加速撞向前方正在变道的车辆，
前车被撞击后又因惯性接连撞上停
放在路边的另外两辆车，导致四车
不同程度受损，除肇事车辆外的损
失合计达1.8万余元。

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
因“加塞”引发口角继而导致的事
故。事故发生前，小李（化姓）驾驶车
辆前行，小陈（化姓）欲“加塞”，小李
非但不让，还故意“别”了小陈的车辆
一下，二人停车后爆发激烈争吵。

“吵完了，准备继续上路。我看他要
变道到我前面，想着他变道我直行
肯定是他全责，当时很生气，所以在
他变道还没完成时，一脚油门撞上
去了。”原来，小李误以为在此情况
下发生碰撞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于
是踩下了那一脚“罪恶”的油门。

事故发生后，小李意识到自己
的行为过于冲动，可能带来不利的
法律后果，便主动报了警，并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此后，小李

主动赔偿了小陈等三人的损失，取
得了小陈等三人的谅解，后案件被
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

检察履职

审查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通
过讯问小李，仔细核对了案件的起
因经过，并了解小李肇事的动机。
承办检察官认为，小李因日常生活
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其损
毁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任意性，系
临时起意，而非事出有因。其次，小
李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
有权，还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可能
引发交通秩序混乱，对行人及正在
行驶的其他车辆造成影响。综上，
小李的行为符合任意损毁财物型寻
衅滋事罪。区检察院依法以寻衅滋
事罪对小李提起公诉，并根据其认
罪悔罪情况、有赔偿损失和自首情
节，建议法院对其适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院指控的
罪名，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小李有期
徒刑七个月，适用缓刑。

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理性处
理矛盾纠纷，不以暴力行为解决问
题。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需要每一
位公民共同维护，任意损毁他人财
物、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情节
恶劣的，构成刑事犯罪，将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直行车撞变道车”无责？

小心构成寻衅滋事罪

高空抛物现象被称为“悬在城
市上空的痛”，既是一种不文明行
为，又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高空抛物违法行为，守护广大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

案件回顾

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声巨
响打破了锦屏街道某住宅小区的宁
静。小区保安闻声而至，发现一辆
自行车掉落在 1楼残疾人通道处，
并导致栏杆损坏，所幸未造成人员
伤亡。小区物业初步调查后决定报
警，事故的“始作俑者”、该小区住户
阿明（化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
带来严重后果，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
为。原来，当晚阿明下班到家后，发
现儿子将自行车随意停放在家门
口，堵住了出入通道。想到自己多
次教育无果，心生不满的他眼看楼
下没人，便将自行车从11楼的过道
处扔下。阿明赔偿了相关损失合计
950元，案件被依法移送至检察机
关。

检察履职

“当时我想给儿子一个教训，一
气之下就把自行车从 11楼扔了下
去，现在想想这么做非常危险。”阿

明在检察机关讯问过程中供述道。
审查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结

合相关证据，详细核实了案件经过，
认为虽然阿明抛掷的自行车体积和
质量均较大，但考虑到其仅有一次
抛掷行为，客观上对公共安全的危
害程度较低，且其抛掷前留意了楼
下无人，主观上没有危害公共安全
的故意，故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然而，阿明的行为给
他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扰乱了公共
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高空抛物罪

“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区检察院
依法以高空抛物罪对阿明提起公
诉，并根据其认罪悔罪情况、有赔偿
损失和自首情节，建议法院对其适
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院指控的
罪名，以高空抛物罪判处阿明有期
徒刑六个月，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
民币2000元。

检察官说法

高空抛物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
伤亡后果。检察官在此呼吁广大市
民，尤其是住在高层的居民，要坚决
树立公共安全意识，不做可能危害
他人安全的行为。同时，如果发现
此类违法行为，应及时报警处理，共
同维护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拒绝高空抛物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区检察院召开“新春第一会”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和求职者
的法治观念，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岳
林司法所以岳林零工市场开展新
春招聘会为契机，联合街道综治
办、岳林派出所等单位，在山丘
汇·科创基地开展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法治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为辖区企业提供了

宝贵的法治教育资源，通过分发
“法护营商”奉化十二问答 2.0版
宣传资料、普及 12309企业法律
服务统一平台，增强了企业的法
律意识，提升了企业应对法律风
险的能力，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保驾护航。通过活动，企业
代表们不仅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
理解，还掌握了在遇到合同纠纷、
劳动争议等常见法律问题时，如

何及时、有效地寻求专业法律帮
助的方法。不少代表表示，这样
的普法活动有助于他们构建更加
规范、透明的管理体系，从而提升
企业整体竞争力，为我区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

活动现场，求职者在寻找心
仪工作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
沉甸甸的“法治礼包”。工作人员
向求职者分发的法律服务手册

（劳动争议篇）以及反诈、反邪教等
宣传折页，不仅普及了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还提高了
求职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本次活动累计分发宣传资料和
宣传小礼品 200余份。通过开展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普法宣传，
进一步推动了辖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走深走实，为我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岳林司法所：法润职场 权益共守

通讯员 潘雨欣

逛花街、猜灯谜、吃汤圆……元宵佳节，街头巷尾呈现出一派张灯结彩的热闹场景，
区司法局快速行动、多措并举，通过丰富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群
众身边，让市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法治温度”，为节日增添别样色彩。

通讯员 申飞 方珊 潘雨欣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为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帮助求职
者顺利就业，同时提高其法治
意识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能
力，我区司法部门积极创新形
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求职
者送上“法治大礼包”，以法护
航求职者就业路。

今年元宵节期间，区司法局通过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在欢乐中学习法律知识，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和安
全意识。下步，区司法局将继续探索更多新型普法方式，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法治力量。

2月 11日，区法律援助中心
与锦屏司法所在奉化人才市场开
展“法护职场 权益同行”普法宣
传活动。

当天，在奉化人才市场一角，
2名身穿红马甲的律师耐心为应
聘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解答
劳动类法律咨询。这是区法律援

助中心从2016年起，每年春节节
后为农民工送上的“法治家常
菜”，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0年。

农民工大多从事较为艰苦的
工作，工资水平不高且工作流动
性大，是劳动报酬纠纷和工伤赔
偿纠纷的主要维权群体。区法律
援助中心一直以来重点关注该群

体，畅通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积极推进护“薪”绿色通道、援
调对接、经济困难“零”证明、援助
申请“零”等待、“零”次跑等增值
服务，确保农民工安“薪”无忧。
该中心以“法援惠民生”为宗旨，
突出惠民、便民服务，固定于每年
春节节后及每月第一个周三上

午，把法律咨询窗口和法律援助窗
口“搬”到招聘现场。10年来，已解
答咨询2000余人次，分发宣传资料
上万份。

近年来，农民工涉劳动争议案
件法律援助受理量稳中有降，从侧
面反映出农民工法治素养及企业用
工规范程度均有所提升。

区法律援助中心：坚持十年助力安“薪”无忧

春风送岗促就业 普法宣传暖民心

2月 10日，松岙镇景佑庙庙
会现场，红灯高挂，五彩斑斓的灯
谜随风摇曳，松岙司法所将法治
元素与元宵传统习俗相结合，为
居民献上别样的“法治灯谜”。活
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早早摆
好了宣传摊位，热情地向过往行
人递上法律宣传资料，耐心讲解

宪法的重要意义、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等内容。为了增加宣传的趣
味性，工作人员还特别请出了可爱
的“奉小法”玩偶，在小朋友和家长
前来合影留念的时候，同步宣传未
成年人保护、反家庭暴力等与家庭
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

“原来民法典对我们生活的影

响这么大”“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
穷，真是要时刻提高警惕”……居
民们一边欣赏庙会美景，一边交流
着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大家纷纷表
示，这种寓“法”于乐的方式很新
颖，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法律知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类似
的活动。

松岙司法所：“法”韵送福贺元宵

2月 10日，岳林司法所联合
桃源社区开展“灵蛇献瑞闹元
宵 萌娃探春游园会”活动，现场
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活动现场，岳林司法所工作人

员精心布置了普法专区，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面对面答疑解惑的方式，向
在场家长和孩子宣传宪法、民法典等
法律法规。大家三五成群，或低头沉
思，或热烈讨论，氛围热烈。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既能让
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帮
他们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真是一
举两得。”一位带着孩子参与活动的
家长感慨道。

岳林司法所：趣味普法庆元宵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效果，在元
宵佳节前夕，方桥司法所联合方
园社区举办“普法闹元宵 法宣融
民俗”主题普法活动。

活动现场，法律知识“隐身”于
灯谜之中，为欢乐喜庆的节日增添

了特别的法治元素。当天，工作人员
通过手持普法宣传语打卡、有奖竞猜

“法治灯谜”等活动与居民互动，使大
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文化的熏
陶。工作人员还发放了宪法、民法典
等宣传折页及法治宣传小礼品 200
余份，将法律知识送到居民身边，用

“身边事”解读“大政策”，用“小故事”
阐明“大道理”，切实提高居民法治意
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社区居民王大爷听完普法小故
事后感慨：“以前觉得法律离生活
远，今天发现它就像元宵节的灯笼，
关键时刻能照亮脚下的路。”

方桥司法所：“法治灯谜”巧普法

近日，区检察院召开新春第一次院务会议，院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委
员、中层干部参加。

会上，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汪闻锋传达了省市区委“新春第
一会”会议精神和上级检察院最新工作部署。各部门负责人简要汇报了去
年11月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提出今年工作计划思路和主要任务，并由分
管领导作补充发言。最后，会议明确了2025年工作要求。

通讯员 阎啸

松岙司法所普法宣传现场

岳林司法所普法宣传现场

锦屏司法所普法宣传现场

方桥司法所普法宣传现场

寓“法”于乐节味浓

区司法局花式普法宣传掀热潮

通讯员 阎啸


